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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創世紀 24:34-38,42-49,58-67 

以撒已經長大成人，而他的母親撒拉已在希伯崙過世。亞伯拉罕堅持他的兒子應該娶自己家族的女人為妻，要照他

的選擇。因此亞伯拉罕對他最老的僕人提出一個約定(第 2 節)：返回到本地本族 “米所波大米 ”(第 10 節，哈蘭)，為以

撒找一個妻子。僕人已經抵達哈蘭的井邊，在那裡他向耶和華禱告，求神通過一個特定的記號來辨識何者為神所揀選的

女性。利百加是 “彼土利 ”所生 的女兒(15 節)，已經顯明她就是那一位(通過提供飲水同時給僕人和他的駱駝)；她說她

是亞伯拉罕的親戚，並顯現熱情好客的性情。她告訴哥哥拉班此事，拉班出去歡迎僕人等一行人，並為他們提供一頓飯。

但僕人堅持先不吃飯，他必須先說明此行的目的。我們就從這裡開始閱讀整個故事。 

如此看來，這個家族敬拜亞伯拉罕的神(第 50 節)，但他們家中也有其他神祇(見 31 章 19,30 節)。“彼土利”(亞伯拉

罕的侄子)和他的兒子“拉班”辨認出亞伯拉罕僕人的神聖使命；他們決定讓利百加成為以撒的妻子，但他們仍舊徵詢她

的同意。而利百加也答應了(第 58 節)。拉班和彼土利為她祝福：願她作千萬人的母親；願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

盛(“得著...”，60 節)：耶和華早先給亞伯拉罕的祝福(22:17)。以撒現在住在內蓋夫沙漠的綠洲，位於迦南南部(第 62 節)。

（“庇耳．拉海．萊”是指那活著看顧我的神的井；它是夏甲所命名的，當她在那裡看見如同天使般出現的上帝。利百加

注意到以撒在她知道他是誰之前，這顯示是耶和華使他們相聚在一起。這僕人叫以撒“我的主人”(65 節)，由此看來，可

能亞伯拉罕在僕人出外時已過世了。當時風俗禁止新娘在婚前看到她未來丈夫的臉，因此讓她蒙上“面紗”。以撒歡迎利

百加到他家(“帳棚”，第 67 節），他們結婚了。 

共同經課-2    詩篇 45:10-17 

    詩人是一位宮廷的書記，有感而發地寫下王室婚禮的頌歌。在 2-5 節，詩人列出了國王令人欽佩的特質：他“極為

俊美”，充滿神的恩典與榮光(“榮耀”，第 3 節)，是一位“為了真理與公義”的征服者(第 4 節）。“祢的寶座...”(第 6 節)應該

是指上帝，而不是國王(儘管這個詞翻譯成“神”可以指超乎常人，所以可以說國王是優於所有其他人)。耶和華使這國王

勝過其他國家的國王(第 7 節)。他的長袍散發芬芳與清香：有著“沒藥”(第 8 節，來自阿拉伯、衣索匹亞和印度的芳香膠

體)、“沉香”(一種香木)和“肉桂”(原產於印度和遠東地區的喬木)的馨香。在他裝飾著“象牙”的宮殿中，播放絲弦樂器的

樂聲。宮廷中的女眷，包括國王的女兒(9 節)。新娘的禮服裝飾著來自阿拉伯或東非(“俄斐”)的黃金。她也許是一位從“推

羅”過來的外國人(第 12 節)，為了取悅與榮耀君王；亦即她的主人，而被要求遺忘她故鄉的家人。富人為尋求她的歡心

而送來昂貴的禮物。她的穿著極其榮華(13 節)，宮女陪伴她進入王宮(第 14 節)；這是一個歡樂的時刻。國王可能有男

性繼承人“王子”(第 16 節，管轄各族人民)；願他的名被萬代記念；萬民稱讚他，直到永遠。 

共同經課-3    羅馬書 7:15-25a 

    保羅以兩種方式描寫生命：(1)舊者，其中受制於律法，人們不斷地與它(罪)爭戰，要仰賴神的慈愛，將他們恢復到

與祂和諧的狀態，因在罪中致使他們在死後沒有靈命，和(2)新者，通過洗禮而獲得，藉著主耶穌基督使我們不再有罪，

肉體死亡後進入永恆的生命。但我們還沒有完全達到那新者，所以我們仍被邪惡影響。現在，保羅問：罪(擬人化)如何

能利用律法，它本是好的，將人類毀滅？是世人犯過錯，不是律法有錯誤。作者在該做與不該做之間忍受衝突，他的“作

為”、他的外在以及他“內心深處的自我”(22 節)，他的“心思”(23、25 節)。他真正的自我喜歡按照神的方式，恪守“神的

律”(22 節)；他所做的並不是他所願意做的，這正是他所憎恨的(第 15 節)。第 17 和 20 節似乎在談論罪，不在於他，要

為他的行為負責，但了解到這“罪”就是 他的 罪。他陷入了罪惡之中；他在意願上服從上帝，但他卻行不出來！(第 18

節)。因此，它似乎是生活的原則(“律”，第 21 節)，每當他意願 為善時，魔鬼就蟄伏在不遠處。他的身體和心中的律“交

戰”(23 節)。就是上帝，藉著基督，“將拯救” (第 24 節)他脫離這個可憐的肉身。 

共同經課-4    馬太福音 11:16-19,25-30 

    施洗約翰差遣他的門徒問耶穌，祂是否就是預言中的彌賽亞。耶穌邀請約翰自己做決定：祂行醫治的神蹟不是如同

以賽亞書預言中的彌賽亞嗎？施洗約翰，耶穌說他確實是一個先知，他是受差遣的 “使者 ”(第 10 節)，為彌賽亞的來臨

做準備(在瑪拉基書的預言，此名為以利亞)，是最偉大的人類。對有信仰的人而言，約翰預告了神應許成就時間的曙光。 

第 16-19a 節是一個比喻，其中的“孩童”是施洗約翰和耶穌；以色列人都忽視了他們的信息，無論是嚴肅地述說(施

洗約翰所說，如同參加葬禮，“哀悼”)，或在歡樂時刻(耶穌所說，如同參加婚禮)。但根據他們的結果，神的“智慧”證明

他們是對的。然後在 20-24 節：人們在猶太城鎮，在那裡耶穌已透過神蹟邀請眾人悔改(“異能”)，他們都忽視耶穌的信

息並將在最後的日子受到審判，然而非猶太城鎮的人們將更加容易接受耶穌的信息。在第 25-26 節，耶穌感謝天父選擇

那單純、未受過教育的(“嬰兒”)，勝過那些宗教領袖(“聰明通達...”)。耶穌完全代表天父；只有天父認識祂，也只有祂和

那些祂揀選的人認識天父。祂邀請那些受壓迫的人接受祂所賜的“安息”(28 節)。拉比們談到律法的“軛”(第 29 節)，它有

許多規範。耶穌的方式是“容易的”(第 30 節)：愛上帝和彼此相愛！祂既是老師，也是我們效仿的模範。 


